
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办法（试行）

为规范中国总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称“中总协”）总会计师（CFO）

能力评价考试，促进考试公平公正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中总协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

评价考试的组织领导工作，包括制定考试工作方针，审定考试大

纲，确定考试原则，处理考试组织工作的重大问题；中总协相关

专业委员会负责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题库开发、科目

命题、评分标准制定等工作；中总协秘书处负责总会计师（CFO）

能力评价考试的组织实施，包括组织试卷阅评及成绩发布等工作。

第二条 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科目

1、专业知识水平科目。考核应考人员是否具备总会计师应

有的职业道德，应掌握的专业知识；

2、能力水平项目。注重考核应考人员的实务工作能力，财

务战略与决策支撑能力；

3、论文撰写科目。应考人员根据个人履职情况、工作单位

实际，撰写相关论文（不少于 8000 字）。

第三条 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形式

考试采用计算机化考试形式。其中专业知识水平科目为闭卷

机考，能力水平科目为开卷机考，论文撰写科目为开卷考试。有

关考试计划、考试时间、考试注意事项及成绩发布等在中总协秘

书处公布的相关通知或公告中规定（详见中总协网站 www.cacf

o.com）。

https://www.cacfo.com/
https://www.cacfo.com/


第四条 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成绩合格标准

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实行单科百分制，即专业知

识水平、能力水平和论文撰写三个科目分别为满分 100 分，60

分以上（含 60 分）为科目成绩合格，三科考试成绩均合格为考

试通过。

第五条 机考试卷客观题成绩由第三方专业考试机构进行

数据汇总，主观题和论文撰写由中总协秘书处组织专家阅评，考

试成绩由中总协考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核准，由中总协秘书处公

布。

考生对考试成绩持有异议，可依据《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

评价考试成绩复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向中总协提出复核申请。单科

成绩有效期为五年（以首次参加考试日期为起始连续五年）。考

试未通过人员补考期限为 5 年，即 5年补考期内（自第一次考试

之日起连续 5 年），补考考生有 6次补考机会，可根据自己学习

进度情况自主选择补考时间；受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，考生

补考机会顺延。每次补考必须申请所有不合格科目的补考。

第六条 考试通过后，中总协颁发《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

价证书》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颁发《培训证书》。

第七条 参加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的应考人员及参

与考务工作的人员，必须遵守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相

关制度，违者按照《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违规违纪行

为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予以处理。

第八条 总会计师（CFO）能力评价考试题库、答案、评审



标准，以及参与命题和阅卷相关人员信息、经评阅的考生试卷等

均属中总协涉密工作范畴，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员，中总协将追

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属中国总会计

师协会秘书处。


